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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公司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控股”“上市公司”或“公司”）重

大资产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华塑控股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公司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玑智谷”）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行了核查，并发表意

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当年度及之后 2 个年度，即 

2021 年度、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交易对方承诺：

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6,400 万元。净利润指按照中国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收购方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标的公司合并报表中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业绩补偿等相关条款 

（一）业绩补偿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交易对方及其标的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同意以现金方式补偿给收购方，补偿金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累积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实现净利润 

数）÷6,400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补偿金额不得超过本次交易股权

转让价款总额。 

（二）应收账款回收约定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第 9 个月（2024 年 9 月 30 日）为应收账款回款截止日

（以下简称：“回款截止日”），收购方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

专项审计，当标的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回款考核日基准

日”）的应收账款在回款截止日收回金额不足回款考核基准日账面净值 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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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交易对方或其指定方以现金受让该部分尚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即交易对方或

其指定方应在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按回款考核基准日应收账款账面净值受让尚

未收回的应收账款，并将相应受让款项全额支付至标的公司，使标的公司该部分

应收账款总体回款达到回款考核基准日应收账款账面净值的 100%。 

如标的公司未能按期足额收回应收账款，且交易对方或其指定方也未能按照

上述约定足额支付应收账款受让款的，则收购方、上市公司以及标的公司有权从

交易对方的分红款和超额业绩奖励等款项中直接扣减，扣减后不足的部分，从

2024 年 11 月 1 日开始，每逾期一日，交易对方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万分之五

的标准向收购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交易对方或其指定方履行完毕该款项支付义务

时止。 

（三）超额奖励约定 

考虑到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可能会超过承诺净利润，经友好

协商，本次交易设置超额业绩奖励，超额业绩奖励实施的前提是标的公司业绩承

诺期限内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若标的公司超额完成承诺业绩的，则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将超出承诺净利润部分的 100%全部奖励

给交易对方，但向交易对方支付的超额业绩奖励金额累计不得超过本次交易标的

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即 2,040 万元）。 

具体奖励方案由标的公司总经理提出通过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后，须取得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符合标的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超

额业绩奖励涉及的税费由被奖励对象自行承担。超额业绩奖励在履行完毕《股权

转让协议》关于业绩补偿和应收账款回收约定后，剩余部分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奖励给交易对方。 

三、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方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的说明，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

拟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金额分别为 2021 年 1,150 万元、2022 年 2,150 万元、

2023 年 3,100 万元。上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标的公司拟实现的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金额仅为标的公司业绩预期，最终业绩承诺考核指标仍以《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的三年累计净利润 6,400 万元为准。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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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2]第 14-00011 号），标的公司天玑智

谷 2021 年实现净利润 2,057.30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 152.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05.30 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3]第 14-00011 号），标的公司天玑智

谷 2022 年实现净利润 2,938.07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 385.7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552.31 万元。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4]第

14-00092 号），由于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将天玑智谷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对多个会计期

间财务报表损益产生持续性影响（通过递延收益摊销）的政府补助作为经常性损

益，调整后，标的公司天玑智谷 2022 年实现净利润 2,938.07 万元，非经常性损

益 286.7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651.31 万元。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4]第 14-00092 号），标的公司天玑智

谷 2023 年实现净利润 1,833.00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 95.1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737.81 万元。 

2023 年度为交易对方业绩承诺的最后一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利润 6,400.00 万元；天玑智谷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 1,905.30 万元、2,651.31 万元和 1,737.81 万元，业绩承诺期累计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294.42 万元，占业绩承诺总额的 98.35%。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分别为大信专审字[2022]第 14-00011 号、大信专审字

[2023]第 14-00011 号、大信专审字[2024]第 14-00092 号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天玑智谷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累计实

现业绩承诺 6,294.42 万元，占业绩承诺总额的 98.35%，业绩承诺人未完成业绩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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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天玑智谷业绩承诺无法实现及补偿不足的风险，上市公司与本独立财务

顾问在关于本次交易的《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均对天玑智谷业绩承诺实现及补偿不足的不确定性进行

了风险提示。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积极履行督导职责，督促本次交易有关业绩承诺人严格按

照《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现金补偿，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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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之标的公司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阁  陈 定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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